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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声音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应用逐渐广泛，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侵权现

象愈发普遍。在影视艺术领域，台词声音作为普遍声音的特殊表现形式，同样面临着侵权风险。《民法

典》准用肖像权的规定保护声音，但并未明确声音的法律属性。因此，界定声音的法律属性具有理论和

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肖像权独立成权的过往经验证成声音权的法律属性，并以全国首例台词声音权纠纷

案为抓手，从台词声音权主体、客体和对应性三要素出发，分析台词声音权的特性。在此基础上，从权

利保护形态和方式角度提出法律保护建议，以促进台词声音权的规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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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sound as an 
important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is gradually becoming more widespread, the degree of 
sound commercialization is deepening, and Violations of the right to sound are becoming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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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ore common. In the field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rt, the sound of lines, as a special form of 
expression of universal sound, also faces the same risk of being damaged. The Civil Code qua-
si-protects sound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portrait right, but does not clarify the legal attributes 
of sound. Therefore, it i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efine the legal attributes of 
sound. This article proves the legal attribute of sound right through the past experience of an in-
dependent right of portrait rights, and takes the first dispute case of sound right of lines as a 
starting point to analys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und right of lines from the three elements of 
subject, object and correspondence of the sound right of lines.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legal 
protection propos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 and manner of protection of righ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norm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right to the sound of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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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引入 

2023 年 9 月，名为《西瓜摊主大战卖瓜人》的游戏软件使用了黑社会老大刘华强“你这瓜保熟吗？”

“等我叫人来砍了你的瓜摊”等声音台词，主演孙某某起诉游戏公司侵犯了其声音权益。此为全国台词

声音权纠纷第一案 1。随着舆论的发酵，声音保护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 
声音主要指自然人的声音，是声带振动产生的声波通过听觉所产生的印象。声音具有响度、音调、

音色三个主要特征[1]，人们可以通过区分上述要素来区分不同的自然人。声音同肖像一样具有人身属性，

因其稳定性与唯一性而成为个人身份识别的重要标志。正如《红楼梦》中，王熙凤以“我来迟了，不曾

迎接远客”的声音出场，在场者完全可以依据其圆滑泼辣的声音特征识别人物。然而，在日常生活中，

映入人们眼帘且作为首要评价标准的是视觉整体形象，声音作为听觉感知经常被视觉形象所吸收，其识

别个人身份的功能相对弱化。声音易被形象吸收性以及人格标识弱化等特征，导致与声音有关的法律问

题不被重视，进而造成了理论与法务上的缺失。但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声音识别、声音克

隆等技术的普及，侵害声音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秩序与社会的稳定。尤其对于一些

特定身份的人而言，他们的声音具有较大的商业价值，极易诱发利益谋求者的侵权行为。鉴于此，构建

有关声音保护的法律规范范式迫在眉睫。 
当下，学界聚焦于声音在人格编中的总体研究，并未达成关于声音的统一法律属性共识。《民法典》

2也仅是准用肖像权的规定来保护声音。刘华强案作为首例台词声音权纠纷案件，首次将公众的关注重点

转移到与台词声音有关的法律问题上，实现理论和实务的双向互动。鉴于实务的导向性以及理论的不确

定性，在证成声音权的法律地位前提下，明确台词声音权的法律地位，并构建合理保护路径是改善声音

权被偏废现状的明智之举。 

2. 台词声音权法律属性证成 

学界对声音权的法律属性颇有争议。一方面，以王泽鉴、杨立新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持声音权独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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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都互联网法院(2023)川 0191 民初 5221 号案。 
2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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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观点，承认声音权的具体人格权属性。另一方面，以史尚宽、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持人格利益

的观点，认为声音不宜上升到权利的高度。本文认为声音权为具体人格权，正如霍姆斯所言：“法律的

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2]任何特定时代的法律，只要行得通，其内容都相当符合当时人们所

认可的便利性，但其形式与机理及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则极大程度地取决于其过往[3]。
考虑到肖像权和声音权的紧密联系，以及《民法典》第 1023 条“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

保护的有关规定”3的立法构造，准用肖像权成为独立人格权的过往经验来证成声音权的法律属性具有立

法和事实上的正当性。 
肖像权作为实证法上的权利，其规范内涵在司法裁判中不断扩张，最终被纳入我国人格权保护体系

[4]。在我国现行民事法律体系中，肖像权属于具体人格权已成为定论。肖像权和声音权在权利物质基础、

侵权方式、损害后果等方面密切联系，决定了两者在事实和法律上的高度相似性。首先，在权利物质基

础上，肖像以外在面部或形体特征为辨别标准，声音以内在响度、音调、音色特征为区分标准，二者都

起到标识人格特征的作用。表达形式的不同并未造成二者的实质差异，反而成为声音权独立于肖像权的

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在侵权方式上具有一致性。二者都存在未经权利人许可制作、使用肖像或声音的

行为，或者对权利人的肖像和声音进行毁损、模仿等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声音权与肖像权的侵害并

非割裂的，而是交叉进行的。最后，在侵权损害结果上，二者产生相似的严重后果。一方面，肖像和声

音都蕴含着自然人的人格属性，侵权行为会对权利人的人格利益造成威胁或损害。对于人格受损程度，

无形声音并不会因感知方式的差异而小于有形肖像；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声音与肖像的精神价

值逐渐衍生出一定的财产价值。未经许可以营利为目的的滥用行为会使得权利人的经济价值受到贬损，

进而损害权利人的经济利益。在社会范围内，此种行为可能会引起社会公共利益的失衡。 
肖像权与声音权在权利物质基础、侵权方式与损害后果等方面具有紧密联系，二者仅是感知方式的

不同，因此肖像权为具体人格权的经验适用于声音权以确认其人格权属性并无不妥。总体而言，此种经

验准用不仅适应了《民法典》中声音保护准用肖像权的立法逻辑，保证了法律的有效运行，而且有利于

明确声音权的法律属性以应对侵权频发的现实风险。 

3. 台词声音权的法律界定 

台词声音权是指在电影或影视剧等作品创作背景下，某个角色形象的声音映射到自然人身上而享有

的人格权利。台词声音权区别于日常生活中自然人的声音权，是出于角色塑造与作品完整表达目的而进

行艺术性加工的结果，其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角色扮演者或配音者的个人日常声音权。在影视作品中，台

词声音权不仅承载着表达情感、传递思想的重要使命，也代表着影视产业中各方利益的平衡。因此，对

台词声音权的界定，对于维护创作者权益、促进影视产业发展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台词声音权未脱离声音权利束的范围，是声音权在影视作品方面的具体化诠释。台词声音权具备声

音权的普遍特征，在影视作品外衣的包装下，也逐渐显现出其独特性质。 

3.1. 主体双重性 

台词声音权的主体即声音的发出者具有双重性。具体来说，台词声音的发出者不论是角色扮演者还

是配音演员一般都是自然人。他们既是现实存在着的有着个人性格特点与用语习惯的自然人，也是出于

角色塑造效果，收敛个性，沉浸代入到角色形象并感知角色性格特点、为人处世方式、当下内心情境以

及下意识语音语调情绪等的专业演员。台词声音权的主体在现实与虚拟情境下进行转换，具有不同情境

下人格的双重性。 

 

 

3《民法典》第 1023 条第 2 款：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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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客体复杂性 

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法律理论和民法关系中的基石。由于声音权法律属性的争议性，学界并未形成声

音权为人格权的定论，因此与之紧密联系的台词声音权法律属性更难以定论。笔者前文论证了声音的人

格权法律属性，台词声音权作为声音权的特殊形式，理应被视为一项人格权。台词声音权是人格权的一

种，人格权的基本定位是利益，因此台词声音权的客体就是人格利益，即台词声音利益。台词声音利益

一方面是其他诸如荣誉权、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权不能容纳的，而被归入到声音权利范围之内，涉及被扮

演者即主要是真人传记类人物的声音利益；另一方面是台词声音表演者或者配音演员的声音利益。主体

的双重性导致客体的复杂性，在传统声音权范畴内增加新的人格要素。 

3.3. 声音对应性 

声音权的主体是声音的发出者本人，听者一般能够快速对应到具体的个人。而对于台词声音权而言，

却存在复杂的情形。当具有唯一性的声音出现时，将台词声音对应到扮演者或配音演员还是影视角色人

物身上，是易混淆的选择。从本案来说，刘华强的一句“等我叫人来砍了你的瓜摊”配上知名演员孙某

某的声音，非常具有迷惑性。观众在未熟悉剧情前，往往先入为主，认为扮演者孙某某是声音的思想阐

述者，容易将台词表现的人物性格和行事作风对应到扮演者孙某某身上，却片面地忽视虚拟形象的存在

且与扮演者分离的事实。误解会导致孙某某的人格特质在大众心中受到影响，损害其人格利益，降低社

会对他的评价，甚至可能影响其商业价值。 
台词声音权虽然具有普通声音权所不具备的主体双重性、客体复杂性以及声音对应性等特征，但是

其仅仅披上了影视作品外衣，而未脱离于一般声音权。因此，对台词声音权的保护需要参照普通声音权

的保护规定，同时结合台词声音的特性进行具体分析。 

4. 对台词声音权的法律保护 

在科技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与科技的关系就像马克思讨论的劳动异化过程，即人类用自己的聪明才

智，创造出了异己的力量[5]。具体来说，科技催生了各种声音识别、语音导航、人工智能模拟声音等技

术，在极大程度上便利了人们的生活。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和限度，过度的增长往

往暗藏着危机。声音作为一项人格标志，在产业市场大环境下催生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倘若经济利益凌

于人格利益之上的畸形价值抉择占据上风，科技带来的红利便展现出异化的一面，给权利人的精神和经

济利益带来损害，甚至危及整个社会的运行进程。因此，从法律层面对声音权进行规范和保护，有利于

公民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经济利益，促进市场秩序的稳定发展，保障公民自由且尊严地生活。 

4.1. 保护形态 

《民法典》第 1023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6]”拉伦茨教授认为，事物本身有差别，适用的是被参照的法律规范，就只能是准用的性质[7]。对于声

音权的权能确定即准用《民法典》第 1018 条 4有关肖像权权能的规定，综合考虑到角色台词的特殊性，

台词声音权的保护形态主要包括声音录制权、使用权和许可权。权利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权能，声

音权在保护权利人各项权能的同时也禁止无权源第三人的行为，二者共同构成其完整的权能内容体系[6]。 

4.1.1. 声音录制权 
声音录制即声音固定，是指通过一定的方法将自然人的声音固定于物质载体之上，在不改变声音音

色、音调、节奏等特征前提下，将声音的传播来源从自然人的声带振动转变为特定数据或信息读取的过

 

 

4《民法典》第 1018 条第 1 款：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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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声音录制权与录音制作者权由于都包含声音要素而易混淆，但台词声音录制权与著作权下的录音制

作者权存在本质区别：首先，台词声音权保护的客体是自然人的声音，而非声音的载体。而著作权保护

的主要是声音的载体、格式、制作过程等。其次，台词声音录制权作为人格权，具有强烈的人格属性。

而录音制作者权作为财产权，具有强烈的经济属性。最后，侵犯台词声音录制权主要是模仿、未经许可

利用、丑化、移花接木等方式，侵犯声音权人的人格标识属性，造成人格混淆或人格尊严降低，影响自

然人的人格独立标示性和尊荣感。而侵犯录音制作者权主要是复制、发行录音制品损害权利人的独创性

成果，破坏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创新激情。声音录制权的特征在与录音制作者权的比较中得以体现。 

4.1.2. 声音使用权 
台词声音权人作为声音的所有者，当然有权自由支配声音。因此，需要着重强调的是第三人的声音

使用行为。首先，第三人在没有权源的情况下，违背权利人的意志使用声音，尤其是在影视行业较出圈

的作品角色台词声音，即使没有营利目的，也构成侵权。其次，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声音模仿在技术

加持下愈发易得和频繁。而人不能作为“单纯的信息对象”，个体作为信息源不能被去个性化，也不能

失去人“精神–道德”的本质属性[8]。声音模仿者故意扭曲或丑化权利人的声音，或利用技术手段模仿

合成声音，这种行为若导致台词声音的丑化形象与扮演者或配音演员具有唯一识别指向关系，可能会对

自然人的人格属性造成损害。对于知名人物的声音损害而言，其背后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公共利益损失更

是难以估量。 

4.1.3. 声音许可权 
台词声音许可权是许可人通过与被许可人签订协议，允许被许可人将声音权人的声音进行使用、公

开以及商业化使用的权利。声音是存在于载体上的人的听觉印象，声音权保护的客体是自然人的声音，

而不是声音的载体，不论声音载体形式如何改变，都不影响自然人本人声音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因此，

台词声音权人的许可权限有且仅有自己的台词声音，而非影视作品与声音有关的其他内容。在刘华强案

件中，游戏公司在未经演员孙某某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将孙某某的台词声音应用到了游戏中，这无疑侵

犯了其声音许可权。同时，由于台词声音所反映出的反面形象与孙某某捆绑，这种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

果也变得十分严重。 

4.2. 保护方式 

台词声音权的法律保护主要从人格请求权、侵权请求权以及禁令三方面进行，其中人格请求权是一

项独立的救济方式。 

4.2.1. 人格请求权 
所谓人格权请求权，是指民事主体在其人格权受到侵害、妨害或者有妨害之虞时，有权向加害人或

者人民法院请求加害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责任，以恢复人格

权的圆满状态的权利[9]。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采“分离模式”，将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相分

离，使得人格请求权成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正如拉伦茨所言，人格权请求权使人格权主体能够排除行

为人的不法侵害行为，以恢复人格权的圆满状态[10]。因此，在人格权遭受侵害后，人格请求权作为单独

人格权救济方式，其作用在于恢复人格权的圆满状态，而不是为了填补权利人的实际损害[11]。 
台词声音权作为一项人格权，其保护方式当然涵盖人格请求权。以刘华强案为例，当扮演者孙某某

的声音在游戏中遭受妨害时，他可以使用人格请求权这一强有力的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具体而言，

首先，停止侵害。声音权人孙某某要求游戏公司立即停止损害其声音的行为，以避免其人格权受到进一

步损害。其次，游戏公司在未获得孙某某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了他的声音，并给他带来了人格损失，孙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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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有权要求游戏公司删除涉及他的负面形象信息。再次，由于台词声音的主体双重性，公众因为游戏中

的错误信息对孙某某的社会评价产生负面影响，孙某某有权要求游戏公司对这些错误评价进行更正，以

恢复其正面形象。最后，面对无法立即停止侵犯声音或无法立即删除、更正声音的情形，行为人应当采

取措施回应孙某某的声音权被损害的事实，以及将孙某某的社会形象恢复至该案件前的圆满状态。 

4.2.2. 侵权请求权 
侵权请求权针对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请求法院给予民事救济的请求权。与人格请求权不同，

侵权请求权不依赖于被侵权人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状态。无论被侵权人是否受到精神上的伤害，只要其合

法权益被侵犯，就有权提起侵权请求权。此外，侵权请求权的适用范围也更加广泛，既适用于人格权，

也适用于物权、合同、知识产权等各种民事权利。声音是一种独特的表达形式，具有很强的个性特征和

识别度。在确定侵权请求权时，应当充分考虑声音的知名度。如果被侵犯的声音是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

响力的名人的声音，那么其声音权人可以主张更高的赔偿金额。此外，针对不同性质的名人保护程度也

有所差异，需要考虑行业和受众因素。诸如科研人才、抗战英雄等人物的人格利益不仅关乎其自身尊严，

而且还关乎整个国家的荣誉。对于此类主体的声音保护范围和程度要明显严格于其他主体。除了声音的

知名度、名人影响力等因素外，还需要考虑侵权情节的严重程度。如果侵权行为持续时间较长、频率较

高、涉及范围较广，那么其造成的损害影响范围也会相应扩大。 

4.2.3. 禁令 
《民法典》第 997 条 5确定了禁令的制度。禁令是实体法权利，属于人格请求权，为事前预防措施。

民事主体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具有现实紧迫性，就可

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禁令[12]。对于本案声音权人而言，只要其能证明行为人游戏公司正在实施侵犯台词声

音的行为，且行为具有持续性，即可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证明标准不要求

达到证明损害已经产生或确实充分的程度，而是强调对侵犯行为的及时制止和预防。禁令制度的设立，

为民事主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一种快速快捷、有效的法律手段。 
总之，对台词声音权人的保护不能仅靠单一法律救济手段，而需要禁令、侵权损害赔偿、精神损害

赔偿、人格请求权等各种形式的救济手段共同作用。这些法律手段各自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能够从

不同层面和角度为声音权人提供全面的保护。在各种法律救济手段中，权利主体的自我权利保护意识至

关重要。只有当权利主体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事前预防与事后弥补时，才能够

有效遏制侵权行为的发生和扩大。 

5. 结语 

声音作为人类表达思想和情感的重要媒介，具有独特的个性和识别度，应当被赋予独立的法律保护。

台词声音权是声音权在影视作品领域的特殊形式，具有建立在普遍声音权基础上的主体双重性、客体复

杂性以及声音对应性等特质，在进行法律保护时需要衡量人格要素和经济利益等因素。当然，在声音权

保护措施实施过程中，关注各种新兴领域声音权的不同表达形式并提出创新性建议，将为声音权的规范

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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